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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农复字〔2025〕12号

对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0228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周美程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乌海区域公共品牌管理与使用规范的提案》

已收悉，感谢您对乌海品牌培育工作的关注，区域公共品牌和区

域公用品牌存在差异，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根据我市目前

开展的工作和下一步发展思路，现将提案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办理情况

（一）关于乌海葡萄区域公用品牌缺乏统一、系统的管理机

制及使用条件、产品质量标准、包装规范等方面，尚未制定详细

且明确的标准问题

1.采取措施：制定统一标准，提升品牌辨识度与附加值。乌

海市不断加强“乌海葡萄”地方标准修订。坚持“以用促制、制用

并举”原则，围绕乌海葡萄优势特色产业，创建 1个自治区级现

代农牧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，修订、完善《乌海葡萄标准

化生产、贮运技术规程》。通过创建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，

办理结果：A

同意对外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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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基地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，增强葡萄生产经营主体按标生产

能力，提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。

截止目前，发布地理标志产品—乌海葡萄全国团体标准 7

项，分别为：《地理标志产品 乌海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第一

部分：产地与建园环境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 乌海鲜食葡萄生产

技术规程第二部分：苗木繁育与管理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 乌海

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第三部分：种植与果园管理》、《地理标

志产品 乌海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第四部分：产品质量分级》、

《地理标志产品 乌海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第五部分：储藏与

运输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 乌海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第六部分：

包装与标志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 乌海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第

七部分：产品追溯》。自治区团体标准 1项，为《“蒙”字标农产

品认证要求 乌海葡萄》。乌海市地方标准 3项，分别为《鲜食

森田尼无核葡萄露地栽培技术规程》、《鲜食阳光玫瑰葡萄日光

温室栽培技术规程》、《新建葡萄园技术规程》。鼓励龙头企业

带动周边有条件的农户实施“乌海葡萄”地方标准，进一步促进

“乌海葡萄”品质提升。

2.下一步推进工作举措：一是实施“ 内蒙古自治区地理标志

运用促进工程”，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分析乌海地区不同鲜食葡

萄品种的基本理化品质、营养品质、矿物质元素含量，全面系统

地开展鲜食葡萄的营养品质评价，建立一套鲜食葡萄营养品质评

价体系技术标准，为乌海地区鲜食葡萄新品种引种推广和产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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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提供参考依据。二是开展年度标准培训，覆盖 90%以上“乌海

葡萄”种植主体，建立“企业自检+第三方抽检+政府督查”三级质

量管控体系。

（二）关于企业宣传内容与公共品牌核心价值关联度低，未

能突出品牌特色问题。

1.工作举措：政企联手协同，培育乌海区域品牌。组织汉森、

云飞、吉奥尼、阳光田宇等 10多家企业参加中国品牌日活动、

入驻“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中心、雄安中心、石家庄中心、

呼和浩特市营销中心、青岛市营销中心、乌梁素海营销中心”展

销产品 80余种；组织乌海市农产品生产、加工企业参加 2025中

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和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;“大地

流彩——草原村牌”乡村文化和优质农畜产品宣传展示活动；“内

蒙古臻品全国行”暨“2025年中国石油昆仑好客购物季”；“北牛南

运 鲜肉入粤”内蒙古鲜牛肉产业品牌发布会；第十二届内蒙古绿

色农畜产品博览会暨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“六新”科技成果发布

会；第 22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，提升葡萄酒的知名

度和影响力。对接“东方甄选”平台，并通过抖音、淘宝等网络平

台销售葡萄酒产品。

2.下一步工作安排：一是挖掘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延伸产业

培育，指导内蒙古汉森酒业有限公司及乌海市葡萄和葡萄酒产业

协会着手“乌海沙漠葡萄酒”地理标志产品培育申报。二是构建

“线上+线下”立体传播矩阵，在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举办推介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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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活动，借助大城市人流、物流集中和商业、旅游业、文化产业

发达的区位优势，充分展示乌海区域公用品牌特色，提高展会效

能。

（三）关于缺乏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机制，对打击假冒伪劣产

品的力度不够，导致市场上存在一些侵权行为，损害了品牌所有

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问题

1.工作举措：构建品牌管理体系，强化授权与监管力度。不

断规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。制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计划，

通过“双随机”检查不断规范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，

对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查指导，促

进规范使用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；建立“数字监管平台”

体现，集成地理标志使用企业实时监控、违规预警功能，实现从

种植到销售全流程可追溯，推行产地证明与追溯码前置准入制

度，完善乌海葡萄质量标准；严格监管，开展乌海葡萄营养品质

分析。组织技术培训，指导葡萄种植主体按照标准种植、管理葡

萄；加强“乌海葡萄”品牌宣传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；为授权

使用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生产主体发放附有企业地

理标志专用标志、信用机构代码及微信公众号的“乌海葡萄”标

签，保障乌海葡萄信息可追溯，保护乌海葡萄区域公用品牌。

2.下一步工作安排：一是进一步规范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

明商标使用。加大对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保护力度。

结合日常宣传、企业走访、“点对点”服务等形式不断强化葡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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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企业和种植户对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的认识和重视，广泛动员

葡萄种植企业和种植户申报使用“乌海葡萄”证明商标。二是进一

步扩大“乌海葡萄”品牌影响力。设计带有乌海葡萄标识的二维

码，为所有使用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生产主体发放

“乌海葡萄”防伪二维码，同时开展使用规范、葡萄种植、生产管

理技术培训，确保“乌海葡萄”证明商标所代表产品的特有品质、

质量和市场信誉，所加工和销售的葡萄产品必须符合质量标准，

同时组织使用“乌海葡萄”证明商标的企业参加全国重点展销会、

博览会，提升产品附加值。

二、区域公共品牌与区域公用品牌的区别

（一）定义本质不同

区域公共品牌：聚焦区域整体维度，是代表区域整体形象的

综合性品牌，涵盖区域内产业、文化、生态、服务等多领域，核

心是塑造区域整体认知，如“好客山东”“清新福建”等。

区域公用品牌：聚焦产业、产品维度，是特定区域内同类特

色产品共享的品牌，依附具体品类（如农产品、特色工业品），

核心是依托区域资源优势打造产品辨识度，如乌海葡萄、西湖龙

井等。

（二）覆盖范围不同

区域公共品牌：范围更广，是区域全方位形象的集中体现，

可辐射区域内所有产业、文旅、公共服务等领域，兼具产业带动

与区域形象传播双重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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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公用品牌：范围较窄，聚焦单一或一类特色产品，仅服

务于对应产业的市场推广与价值提升。

（三）核心价值不同

区域公共品牌：核心是提升区域整体知名度与美誉度，增强

区域综合吸引力，带动多产业协同发展，侧重“区域形象赋能”。

区域公用品牌：核心是提升特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强化产

品与区域的绑定认知，助力产品溢价与市场拓展，侧重“产品价

值赋能”。

（四）建设主体与聚焦内容不同

区域公共品牌：以政府为主导，整合区域内各类资源，围绕

区域文化内涵、核心优势提炼品牌定位，聚焦“区域形象统筹塑

造与全方位传播”。

区域公用品牌：多由区域内产业协会、龙头企业牵头，政府

协同推动，围绕产品品质标准、溯源体系、市场推广等环节建设，

聚焦“产业标准化与品牌化运营”。

（五）关联与总结

区域公共品牌为区域公用品牌提供区域形象背书，区域公用

品牌可成为区域公共品牌的核心支撑亮点（如乌海葡萄公用品牌

可丰富乌海城市公共品牌的产业内涵）。核心差异在于：公用品

牌是“区域+产品”的精准绑定，公共品牌是“区域+整体形象”的全

面覆盖。

三、“乌海葡萄”区域公用品牌培育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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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的培育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、时间的沉淀，以及专业团

队的精心打造。乌海葡萄的培育亦是如此——从品种选育、生态

种植到品质把控，每一环节都依赖长期投入与专业技术，最终才

能让“乌海葡萄”这四个字沉淀为信誉，凝聚成风味，成为人们心

中值得信赖的风土标志。

2008年“乌海葡萄”获全国首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。

2015年“乌海葡萄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成功。

2018年“乌海葡萄”品牌价值达 10.44亿元。

2019年“乌海葡萄”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用

品牌。

2020年乌海葡萄产区认定为第三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

多个企业及产品入选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目录。

2024年乌海葡萄品牌价值达 29.32亿元，再次入选中国农业

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（自治区唯一入选果品）。

2025 年乌海葡萄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并

实施保护。

四、“乌海有礼”“乌海湖畔”区域公共品牌培育情况

“乌海有礼”是乌海市商务局重点打造的综合性区域公共品

牌，以乌海地域文化为内核，串联特色产业与文旅资源，品牌聚

焦“地域特色+文化创意”双核心，形成 210余种丰富产品矩阵。

既有依托本地优势产业的特色物产，如沙漠葡萄酒、葡萄果汁、

博尔敕牛羊肉、王记五牛葵花籽等优质农特产品，也有融入乌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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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特元素的文创精品，涵盖太阳神炭雕、葡萄挂饰、乌海湖冰箱

贴、煤炭主题工艺品、书法砚台等，将城市风光、文化底蕴与实

用价值相结合，让乌海特色可触可感、可带可藏。

“乌海湖畔”是乌海市供销合作社打造的农产品公共品牌，

2024年图形商标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认定正式注册成功。

该品牌计划通过统一品牌、统一标准，促进乌海农业的组织化和

市场化程度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正是缘于像您这样的热心

人士，乌海市品牌培育工作才取得了今天长足进步。

乌海市农牧局

2025年 11月 8日

分管领导：梁 斌

联 系 人：胡亮亮

联系电话：151473872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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